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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富平生态水泥有限公司 

改扩建 60 万吨/年水泥立磨粉磨系统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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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 30%及以上。 熟料进一步粉磨加

工制成 60 万 t/a 普

通硅酸盐低碱水泥

（P·O42.5R 型）成

品 

富余熟料进一步粉磨

加工制成 60万 t/a普

通硅酸盐低碱水泥

（P·O42.5R

富余熟料䘂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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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
护

措

施 

热源进行烘干，导致新增

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

加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

有组织排放除外）。 

窑尾、窑头废气排气筒高

度降低 10%及以上。 
/ / 否 

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暂存产

生的渗滤液处理工艺由入

窑高温段焚烧改为其他处

理方式，导致新增污染物

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。 

/ / 否 

由上表可知，依据环办环评〔2018〕6号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

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中《水泥建设项目重大变

动清单（试行）》对照情况，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气治理措施 

1、新增17台高效袋式除尘器对各工艺点产尘进行收集处理后排

放，最后经15m排气筒排出。 

2、本次改扩建项目涉及的熟料储棚、脱硫石膏堆棚、熟料缓存

库、水泥成品库等物料储存设施均采用封闭式结构。 

3、熟料、脱硫石膏、水泥成品的输送均采用皮带，为密闭微负

压控制。 

（二）废水治理措施 

生活污水经厂区办公楼内洗手间集中收集后，依托原有化粪池预

处理。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随后进入厂内原有污水处理站进

一步处理，最终排入回用水池回用于厂区绿化洒水或降尘。 

（三）噪声缓解措施 

本项目对立磨机、振动筛、风机等噪声设备采取隔声、基础减振、

加装消声器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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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固废处置措施 

1、生活垃圾 

本项目新增劳动定员的生活垃圾依托厂区原有生活垃圾桶、箱等

设施集中收集后，定期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。 

2、除尘灰 

除尘器收尘全部返回生产工艺。 

（五）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 

施工结束后，建设单位对项目场地裸露区域进行了绿化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1、废气 

1）有组织废气 

监测结果表明，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各排气筒出口颗粒物排放达

到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4915-2013表2和《关中地区

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DB61/941-2018表2的限值要求，能做

到达标排放。 

2）无组织废气 

监测结果表明，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达到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GB4915-2013中表3的限值要求。 

2、废水 

生活污水经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随后进入厂内原有污

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，最终排入回用水池回用于厂区绿化洒水或降尘，

不外排。 

3、噪声 

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表明，厂界噪声值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 -2008）中的2类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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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固废 

根据现场调查，运营期生活垃圾依托厂区原有生活垃圾桶、箱等

设施集中收集后，定期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。除尘器收尘全

部返回生产工艺。 

5、总量控制 

本项目运营期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。 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经监测结果表明，项目运行后颗粒物污染物均能达到达标排放，

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；声环境保护目标下庄村、五畛村噪声值满足《声

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2类标准，噪声影响不大。 

六、验收结论 

该项目履行了环保相关手续，在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

出的污染防治设施、措施，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

法》规定，对照本项目内容逐一核查，认为不存在不合格项，验收组

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七、后续要求 

1、加强对废气、噪声等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，确保

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及污染物的达标排放。 

2、加强噪声防治，避免扰民。 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 

验收单位及人员名单附后。 

 

 

 

陕西富平生态水泥有限公司 

2022 年 2 月 21 日 


